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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跨境电商平台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渠道。然而，

伴随着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各类犯罪风险也随之而来，对平台安全、用户权益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本文深入探讨了跨境电商平台主要犯罪特点以及犯罪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跨境电商平台

犯罪风险防控面临的挑战，如法律规制碎片化、监管效能赤字、技术手段代差、平台承担责任法理相悖、

犯罪构成要件异化等。针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了多维度的应对路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

全跨境协作机制，加强平台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防控水平。通过多方位、多层次

的防控措施，旨在构建一个安全、可信、高效的跨境电商生态系统，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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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various criminal risk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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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emerged,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platform security, user righ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main crimi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
forms. Based on this,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urrent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 
crim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uch as fragmented legal regulations, regulatory efficiency defi-
cits,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conflict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platforms, and alienation of crim-
inal ele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re-
sponse path: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establishing a sou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platform’s own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using 
advance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rough multi-fac-
eted and multi-leve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e aim is to build a safe, trustworthy, and 
efficient cross-border e-commerce ecosystem,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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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跨境电商蓬勃发展，为全球贸易注入新活力。然而，由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匿名性、虚拟化、

跨境性等特征导致相关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从而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温床，信息泄露、走私、侵

犯知识产权、逃税等犯罪风险日益凸显。传统监管手段在应对跨境电商平台犯罪时面临诸多挑战，如法

律适用冲突、管辖权争议、证据收集困难、平台责任界定不清等。因此，如何有效防控跨境电商平台犯

罪风险，成为学术研究和实践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将从法律规制、平台责任、国际合作等角度，探讨

跨境电商平台犯罪风险防控的挑战及应对路径。 

2. 现行态势：跨境电商平台犯罪风险防控现状分析 

2.1. 跨境电商平台犯罪的特点 

跨境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数字化与去中心化特质，从根本上重构了犯罪行为的生成逻辑与表现形式，

致使相关犯罪活动呈现出跨境性、虚拟性、技术驱动性及犯罪链条专业化等规范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其

核心特征体现为：在空间维度上，犯罪行为因平台的无国界属性天然嵌入多重法域，犯罪主体、实行行

为与危害结果常分散于不同司法辖区，致使法律适用面临规范冲突与管辖权竞合的双重困境，典型如商

品生产、跨境物流与支付结算等环节的跨国分工协作，客观上形成规避单一法域监管的隐蔽性架构；在

技术维度上，交易主体通过虚拟身份认证机制实现的匿名化交互，叠加数字商品(如软件授权密钥)与虚拟

服务(如在线课程)的非实体化流转特性，严重削弱了传统监管手段对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追溯能力；

在组织维度上，犯罪活动已演化为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链形态，涵盖技术支持(如爬虫程序开发)、资金通道

(加密货币混币服务)与物流配套(虚假报关单据制作)等环节的精密分工，形成兼具技术赋能与风险隔离功

能的“灰黑产”协同网络。 
跨境电商平台犯罪的技术驱动性特征在数字时代呈现出鲜明的规范挑战，其核心体现为犯罪手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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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的高度耦合性。犯罪分子通过技术中立外衣下的工具野蛮扩张，将深度学习、数据爬取等技术

嵌入犯罪实行行为，通过利用深度伪造(Deepfakes)技术伪造商品展示信息与通过“爬虫”技术窃取用户

数据。犯罪分子通过深度伪造(Deepfakes)技术系统性解构商品信息的真实性边界，该技术依托生成对抗

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的算法架构，将低分辨率面部图像经特征提取与三维建模后生成具

有欺骗性的视听内容，实质上架空了传统法秩序对“物证真实性”的推定基础。这项技术实现了内容呈

现从全然真实到具有欺骗性的转变[1]。与此同时，自动化数据爬取行为的技术本质与刑事违法性判定呈

现规范张力，爬虫程序基于预设规则遍历网络节点抓取数据的过程，在技术层面符合《刑法》第 285 条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侵入或采用其他技术手段”的客观要件，但当其突破平台 Robots 协
议或实施流量劫持时，可能触发第 285 条第 2 款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适用[2]。技术中立表象下，

跨境电商平台此类行为实质形成技术滥用与法律规避的双重效应。 

2.2. 跨境电商平台犯罪的趋势 

跨境电商犯罪形态呈现系统性演进趋势，其核心机理表现为技术赋权、行为异化与规制失范的三角

张力结构。从犯罪学视角分析，该领域正经历三个维度的范式突破：其一，技术迭代重构犯罪构成要件，

区块链、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催生新型犯罪模式，形成技术黑箱效应；其二，犯罪网络呈现跨法

域协同特征，支付结算、物流仓储、数据流转等环节形成犯罪生态链；其三，规范体系面临代际脱节困

境，传统属地管辖原则与平台中立责任理论在应对分布式犯罪结构时显现制度性疏漏。值得注意的是，

技术渗透指数与犯罪隐蔽程度呈显著正相关，新型数字工具已深度嵌入犯罪全流程，这对刑事证明标准

与侦查技术构成实质性挑战。 
技术工具的应用比例呈现爆发式增长，加密货币支付、区块链数据隐匿及深度伪造技术的使用率极

速增长，且技术犯罪隐蔽性较传统手段显著提升，直接导致《刑法》第 285 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罪等条款的构成要件面临“技术性规避”困境。尽管区块链存证与 AI 分析等技术辅助手段将证据跨

境调取成功率提升但犯罪收益追缴率仍停滞于较低层面，暴露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在

应对加密货币混币器、去中心化金融工具时的制度性失灵。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算法推荐系统的技术

异化衍生出“犯罪扩散加速器”效应，平台算法对违规商品流量的非中立分配行为，已实质性突破《电

子商务法》第 42 条技术中立原则的免责边界，亟待通过刑法教义学对“算法共谋”行为构建实质归责模

型。 
需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趋势分析受限于犯罪“暗数”效应与技术迭代速度，实际犯罪规模与新型风

险(如生成式 AI 诈骗)可能远超已有数据范畴。该态势倒逼法学研究从被动解释转向主动建构，通过技术

要素的规范类型化、平台责任的刑法实质化(增设算法治理义务条款)及国际司法协作的规则创新，方能实

现数字时代犯罪防控范式的系统性重构。 

3. 成因分析：跨境电商平台犯罪风险防控面临的挑战 

3.1. 法律规制体系的碎片化 

3.1.1. 法律适用的多元冲突 
跨境交易行为同时受制于商品/服务提供地、消费地、平台注册地等多法域法律规范，各国在数据主

权、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立法差异形成“制度洼地”。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依
据其原则，无论数据处理行为是否发生在欧盟境内，只要涉及向欧盟居民提供商品/服务或监控其行为，

均受 GDPR 约束。但在发展中国家实践中，印度《个人数据保护法》(PDPB)、印度尼西亚《数据保护法》

等要求特定类型数据(如公民个人信息、金融数据)必须存储于境内服务器，并限制向未签订数据协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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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传输[3]。例如，越南《网络安全法》第 26 条强制要求境内互联网企业将用户数据本地化存储。总而言

之，GDPR 要求数据自由流动至符合其标准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数据本地化立法限制数据出境，

形成“合规互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与部分发展中国家数据流通规则的冲突，客观上

为数据滥用犯罪提供制度套利空间。 

3.1.2. 管辖权规则的竞合困境 
由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全球性特征，其交易活动可能同时受多个国家的管辖权规则影响，这导致在实

际操作中出现管辖权规则的竞合现象。即同一案件可能由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院同时主张管辖权，从而

引发法律冲突和不确定性。传统属地管辖原则难以应对“行为要素跨国离散化”特征。商品展示(服务器

所在地)、支付结算(金融监管地)、物流交付(海关管辖地)等环节分属不同法域，导致刑事管辖权积极冲突

与消极冲突并存[4]。国际法上的“实际控制原则”与“效果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常引发主权摩擦。 

3.2. 平台责任承担的法理悖论 

3.2.1. 技术中立的规则局限 
技术中立原则是指政府或立法机构对于各种有关电子商务的技术、软件、媒体等采取中立的态度，

由实际从事电子商务者和信息服务中介商自己根据技术发展选择采取新的或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技术。政

府应当不偏不倚，鼓励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技术中立的规则局限主要体现在法律评价与技术本质之间

的脱节。技术中立性强调工具本身无善恶之分，但法律需对具体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导致技术应用的法

律边界模糊。现有法律规则往往难以精准区分技术的中立属性与行为的违法性，使得实践中出现过度规

制或执法空白。跨境电商平台抓住执法空白的漏洞，通过算法推荐客观上助长犯罪行为发生，而后以技

术中立抗辩规避刑事风险，这一做法突破了技术中立的原则。跨境电商平台常以《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

技术中立抗辩规避审查义务，但其实质帮助行为 正逐步突破形式中立边界。当平台算法推荐客观上促

成假冒伪劣商品扩散时，其注意义务的边界亟待刑法教义学重构，技术中立原则不应被异化为平台规避

刑事风险的工具性屏障。技术中立性作为一项旨在区分技术本身与其应用行为的理论框架，其核心在于

强调技术的工具属性，而非为平台主体提供绝对化的免责依据。 

3.2.2. 合规激励机制的失衡 
现行法律对平台的事前预防责任(如商户资质审核)与事后处置责任(如数据留存)规定呈现“重行政轻

刑事”倾向[5]。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平台预防以及事后处置不当的行为常常以行政手段进行规制。由于

执法机关对跨境电商平台的宽容性与自由性导致跨境电商平台变本加厉反复横跳在违法犯罪边缘。平台

在“合规成本–收益”博弈中易形成“象征性治理”，对于其预防责任与事后处置责任全然不顾。 

3.3. 国际刑事司法协作的效能赤字 

一方面，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体系存在差异，导致在司法协助过程中产生法律冲突和解释上的困难。

某些国家可能出于司法主权考虑，对特定类型的司法协助请求持谨慎态度，因此程序进展缓慢。各国在

加入《海牙取证公约》时，对公约中的某些条款提出保留。这些保留条款限制了公约在某些方面的适用，

增加了司法协助的复杂性和耗时。《海牙取证公约》框架下的司法协助程序耗时漫长，与跨境电商犯罪

证据(如电子交易日志、加密通信记录)的瞬时湮灭性形成尖锐矛盾[6]。部分国家数据本地化立法进一步

加剧刑事司法取证困境。以上种种无一不彰显证据跨境调取存在制度壁垒。 
另一方面，随着虚拟货币、离岸金融账户等新型洗钱工具的出现，全球腐败与犯罪资产追缴体系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核心的资产追回机制，本质上依赖于对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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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等“有形资产”的追踪和冻结，其逻辑建立在“中心化监管”基础上——即各国金融机构需配合

披露资金流向，执法机关通过冻结令即可截断资产转移链条。然而，虚拟货币依托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

与去中心化特征，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犯罪分子只需几行代码，便可将赃款瞬间拆解为无数加密代币，

通过混币器、跨链桥等技术手段在全球匿名钱包间跳跃流转，如同将一杯水倒入大海后再用针尖舀出，

传统执法中的“账户冻结”完全失去抓手。由于虚拟货币、离岸账户等新型洗钱路径导致《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失灵，犯罪所得跨境转移呈现“去中心化”特征，传统冻结扣押措施面临现实性

失灵，犯罪收益追缴的实践梗阻巨大。 

3.4. 技术赋能与法律滞后的结构性矛盾 

智能算法推荐、深度伪造(Deepfake)商品展示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恶意合规规避”行为具有更强的

隐蔽性与扩散力。现有法律对“算法共谋”“数据投毒”等新型犯罪预备行为缺乏类型化规制，形成“技

术代差”风险。智能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分析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和行为模式，能够精准推送内容或商品，

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和商业效率。犯罪分子利用智能算法，进行隐蔽的恶意合规规避，实现不公平的

市场竞争。由于算法的黑箱特性，这些违规行为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和查证，从而增加了执法的难度[7]。
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的商品展示应用，更是将虚假信息的传播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通过高度逼

真的图像和视频合成技术，不法商家可以轻易制作虚假的商品展示视频，误导消费者，损害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现有法律体系在面对这些新型犯罪预备行为时，显得力不从心。由于算法共谋的隐蔽性和复杂性，

现有法律对其缺乏类型化规制，导致执法机构在打击此类行为时面临重重困难。这种技术赋能与法律滞

后的结构性矛盾，不仅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也增加了执法和司法的难度。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种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形成所谓的“技术代差”风险，即由于法律体系的更新速度无法跟上技术

发展的步伐，导致法律体系在规制新型犯罪行为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不足[8]。 

4. 路径选择：跨境电商平台犯罪风险防控的应对路径 

4.1. 法律规制体系碎片化的破解路径 

4.1.1. 构建阶梯式法律适用规则 
制定跨境电商刑事司法协助专门公约，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框架下制定《跨境电

商刑事司法协助公约》，明确洗钱、走私等核心犯罪行为的“最低限度规则”，确立各国刑事立法的趋

同义务[9]。在跨境交易场景中引入《罗马条例 I》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建立以“消费者惯常居所地

法”为主、兼顾“平台主要营业地法”的冲突规范体系，通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推动形成区域性跨

境电商法律适用示范条款。针对数据主权冲突，本质是数字时代“权利本位”与“发展本位”治理范式

的碰撞。应当推动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等效性+”协议，允许部分领域(如电商交易数据)适用简化合

规程序。唯有通过规则互操作性设计，方能实现数据保护与流通价值的动态平衡。 

4.1.2. 制定实质损害结果发生地管辖的规则 
破解跨境电商犯罪治理困局需重构管辖权理论模型。传统属地管辖原则在应对“生产环节在 A 国、

服务器架设在 B 国、消费者遍布 C 至 E 国”的犯罪要素离散化格局时，已显现结构性失灵，机械适用

“犯罪行为地”或“结果发生地”标准将引发数十个司法辖区的管辖权混战。对此，可构建“实质损害结

果”规则：以消费者财产损失、公共健康危害等可量化的实害结果集中爆发地作为管辖权优先连接点。

例如，某跨境电商业者销售含禁用成分的减肥药，当中国消费者因药物副作用集中就医时，即便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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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开曼群岛、支付系统注册于新加坡，仍应由中国法院优先行使管辖权。同时，为消解各国司法主权

敏感性问题，可在国际刑事法院框架下创设常设性跨境电商犯罪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可由多名具备刑

事司法经验的国际法官、电子取证技术专家及电商平台法务代表组成，建立咨询：当两国对管辖权归属

产生争议时，首先启动外交层面的紧急磋商；若规定时间内未达成共识，则自动触发专家委员会介入程

序。委员会根据“消费者权益受损比例”“证据集中度”“执法可行性”三维度评估体系出具咨询意见。

以某跨境代购假药案为例，当售假商家在德国注册、仓储设于波兰、主要受害者在法国时，专家委员会

可通过分析销售数据热力图(显示 75%订单流向法国)、服务器日志留存情况(法国消费者聊天记录完整留

存)等要素，建议由法国司法机关主导调查，同时要求德国配合冻结涉案账户。这种“动态管辖权分配”

机制既突破“全有或全无”的传统管辖思维，又通过国际组织的中立协调避免主权对抗。 

4.2. 平台责任结构的法理悖论破解 

4.2.1. 明确算法推荐行为的刑事可归责性 
通过刑法解释将平台算法推荐行为纳入《刑法》第 287 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制

范围：当算法系统主动推送明显违法商品(如假冒奢侈品)时，可认定平台具有“明知或应知”的主观要件。

引入德国刑法中的“组织责任理论”，要求平台对入驻商家建立“风险分级管理体系”，未履行分类监管

义务导致犯罪发生的，承担过失不作为责任。平台必须承担预防责任以及事后处置责任，事前需对入驻

平台的机构与用户进行资质审查，事后需做到完整保留机构与用户数据以便审查。平台负有组织责任义

务，在不限制平台良性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合理规制，倒逼平台参与犯罪风险防控之中。 

4.2.2. 合规激励机制的重塑 
建立“合规量刑激励机制”参照美国《联邦量刑指南》中的合规计划评价标准，将平台合规体系建

设情况(如 AI 风控系统覆盖率、商户审核响应速度)作为量刑从宽情节，通过《刑法》第 37 条之一“从业

禁止”条款反向强化合规动力。在《电子商务法》中增设“合规成本补偿机制”，允许平台将犯罪防控支

出(如区块链溯源技术投入)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通过以上措施的设立，激励跨境电商平台进行自我审查。

平台未做到忠实勤勉义务将会受到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仅面临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也会面临

刑事处罚。避免平台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发生，让其在“合规成本–收益”模型中实现合规成本大于违

法收益。 

4.3. 建立云协查机制与虚拟货币流向检测链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犯罪呈现“链式分布、瞬时湮灭”的技术特征，因此突破《海牙取

证公约》的取证困局需要构建“阶梯响应”机制：对于普通电子证据，仍适用公约规定的司法协助程序；

对于具有易失性特征的云端数据(如即时通讯软件缓存、远程服务器日志)，可依据《布达佩斯公约》第 32
条 b 款启动紧急协查程序，由数据所在国节点在 48 小时内完成司法审查并反馈；针对涉及恐怖融资、人

口贩卖等重大犯罪的关键证据，可通过平台内置功能进行非接触式取证，原始数据仍受主权管辖但镜像

副本具备法定证明力。该机制已在欧盟"麒麟计划"反恐行动中完成实战验证。授权执法部门在紧急情况

下跨境提取易灭失电子证据，通过云协查机制避免犯罪证据的瞬时性堙灭从而更好的打击犯罪[10]。同时，

由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主导建立跨境加密货币交易追踪联盟链，要求各国交易所接入节点并共享可疑

交易地址标签库。修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 54 条，将“推定违法所得”规则适用于利用混币器处理

的加密货币资产，破解举证难题。对于虚拟货币流向检测直接关系到违法所得的追缴问题，直接影响到

社会经济秩序的发展。正是因为犯罪所得难以追缴才会导致此类犯罪的频繁发生，正所谓“重赏之下必

有勇夫”。通过构建虚拟货币流向检测链，彻底粉碎犯罪分子“人进去，钱还在”的幻想，不仅人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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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所得也必将追回。 

4.4. 确立算法备案与审查制度 

在《网络安全法》中增设平台算法备案义务，要求跨境电商平台向监管部门报备商品推荐算法逻辑，

对可能诱发犯罪的算法模型(如“假冒商品优先推荐模型”)实施强制下架。平台的算法模型必须经过专业

部门的检测方可投入使用，并且一旦发现检测模型与实际运用模型不一致，将依法追究平台的刑事责任。

平台将不能以技术中立规避刑事犯罪风险，必须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应当借鉴欧

盟《数字服务法》(DSA)第 27 条，赋予司法机关“算法审计权”，可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对平台算法进

行逆向工程检测。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算法必须一律追究其责任。有关部门应当不定时进行算法审查，

将相关数据统计公之于众，让用户避免去更高风险的跨境电商平台进行活动。通过事前预防以及事后检

查，将规范跨境电商平台算法行为。 

5. 结语 

跨境电商平台犯罪治理需实现从“被动回应”向“主动塑造”的范式转换。通过法规则创新、平台

责任刑法化改造、国际司法协作机制升级与技术治理工具嵌入，构建“法律–技术–制度”三位一体的

风险防控体系。这既需要法学理论对数字时代犯罪形态的深刻回应，更依赖国际社会在规则互认、数据

共享与技术标准协同上的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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